
怀化学院音乐舞蹈学院

《专业主项》专升本考试大纲

根据湖南省音乐学专业“专升本”的相关规定，怀化学院拟定 2024 年音乐学

专业“专升本”(专业主项)考试大纲，考试总分 200 分。

一、基本信息

专业主项考试是音乐类专业的专业基础技能测试，是专业性较强的基础学科

测试。

二、考试目的

主要考核学生对音乐专业主科知识的掌握程度；音乐识谱能力、演唱、演奏

或表演能力及综合表现能力；嗓音条件或器乐演奏的生理条件等。

三、考试内容与要求

《专业主项》考试主要包括声乐表演、器乐两个方向，考生可以任选一项参

加考试。各项考试的具体内容与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声乐（含美声、民族、流行唱法）

1. 考试内容：考生现场背谱演唱歌曲 1 首。

2. 考试要求：中国歌剧选段及外国歌剧咏叹调不可移调演唱，否则酌情予

以扣分处理；考生须背谱演唱，否则将作扣分处理。

（二）器乐（含钢琴、手风琴、民族乐器、管弦乐器）

1. 考试内容：考生现场背谱演奏练习曲、乐曲各 1 首。

2. 考试要求：考生演奏速度不得低于每首曲子规定的最低速度要求，否则

酌情予以扣分处理；作品中标记的反复记号不需反复演奏；考生须背谱演唱，否

则将作扣分处理。



四、考试方法及时间

考试方法：视唱采取单一面试考核形式，考试按照考试规定的统一时间，进

入考核现场。考试时间为每位考生 8 分钟以内（超过 8 分钟由主考叫停，不影响

其考核分数）。

五、考试题型结构

考生自备作品 1 首。

（一）声乐方向要求：演唱中等程度以上中外作品 1 首。

（二）器乐方向要求：大中型乐曲 1 首。

六、考试分值分布

分值形式：百分制，满分为 200 分。其评分标准如下：

专业主项 具体要求

声乐 考官通过对考生的嗓音条件、演唱方法和音乐表现给予综合

评分，成绩评定为两百分。

器乐 考官根据考生的演奏，从音乐风格的把握、乐曲的完整性以

及技术把握的准确性等方面给予综合评分，成绩评定为两百

分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考生不可自带伴奏或伴奏 CD；

（二）每位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，因自身原因中断或失误，不得重考；

（三）考场提供钢琴，其他乐器考生自备；

（四）考生在考试前要主动出示身份证，证件不齐或者不符者，一律不得参加

考试；

（五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
